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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分析“情”概念可以從兩個不同的層次入手。第一是着眼於情在法律制度上的表現，第

二是从古人對情的認識著手。以往的研究是側重於後者。因爲古人對情的叙述内容很豐富，

他們的分析結果足以供我們借鑑，所以這種研究方法相比起來可以省些力。但是古人的論述

畢竟是一種思想，與法律制度仍有一定的距離。因此，目前法律思想的研究恐怕遠遠超過法

律史的研究，情概念在法律制度上的客觀表現仍待進一步研究。本文將要嘗試彌補這段空

白，從法律制度的角度重新摸索出情概念的真正涵義。 

在含有情概念的法律制度中，明清時代的秋審似乎最有名。秋審將死罪犯分爲“情真

（實）”、“緩決”與“（情有）可矜”（ 另有“留養承祀”一類，其性質與本文“情“概

念有別，此處暫不論）。這在法律上有明文規定，無疑是一個法律上的制度，與哲學或思想

上的概念自然有別。因此，本文認爲理解“情”概念的關鍵應該從制度的結構上去尋找。 

在本文的理解中，“情”則是對罪名的一種概括，表示這類罪名的某种共同屬性。比如

秋審中所使用的三种情概念（“緩決”本亦出於情）之不同在於犯罪之輕重，其法律效果將

會表現為刑罰上的不同。“情實”一類將被處刑，“緩決”則在監禁幾年後改判“（情有）

可矜”， “（情有）可矜”將被發配邊疆充當勞動力。換言之， “情”將輕重同等的罪名

分别概括為一類，這與刑名很相似。區別僅限於其在制定法上的地位。其實，“情”概念的

演變與刑罰體系的演變大致相同，只存在時間上的差距。每次刑罰體系出現新的劃分時，先

用“情”等的概念概括一群罪名，而後才逐漸形成相應的新刑名。換言之，“情”是形成過

程中的新刑名，它是刑名的前身。 

本文將分為兩章，第一章對情概念在明清秋審制度中的嬗變過程進行考證，將其與同代

刑罰體系的演變過程相比較。第二章，從新的角度重新分析一下古人認識中的情概念，試探

它如何與法律制度上的情概念相連。這番分析主要是以鄭克《折獄龜鑒》按語中的敍述為材

料。最後，結尾將要涉及到情概念在傳統法律制度上的存在意義，解釋傳統的法律制度在刑

名之外還需另一種概括與分類的原因。 

 


